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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6届毕业生

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是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环节，是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、

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渠道。为做好 2026 届毕业生毕业实习

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，根据我校相关文件要求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毕业实习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要按照学校《实习环节质量标准（试行）》

要求，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中各专业毕业实习教学周数，安排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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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教学活动，制定相关工作进度计划，加强过程管理，做好检

查指导工作。

（二）实习计划是按实习教学大纲的要求，结合实习现场条

件拟定的实习执行程序。请各专业制订“毕业实习计划”，认真填

写《毕业实习计划安排表》，纸质版交至实践科（立新楼 309），

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sjjxk@ncist.edu.cn。
（三）要加强对分散实习的管理，凡是分散实习的学生，由

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分散实习审批表》，征求家长和实习

单位意见，并经指导教师同意，专业主任及教学单位负责人批准。

分散实习结束后，应由接收实习单位对学生实习中的表现填写《分

散实习鉴定表》并加盖公章，由学生带回作为该生实习成绩评定

的依据之一，同时做好相关材料存档工作。

（四）实习前各二级学院应作实习动员，进行安全教育，宣

布实习组织和实习纪律。合理安排实习指导任务，确定实习指导

教师，每个校外实习基地至少配 1名指导教师。

二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（一）各专业结合实际情况，根据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环节

质量标准（试行）》要求，按规定时间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

系统中完成相应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。

（二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选题应与生产或社会实际相结合

（各专业以实验、实习、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实践性工作为基

础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比例需≥50%）。

（三）根据学校整体教学工作安排，各二级学院需在寒假前

（1月 23 日）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动员、课题征集、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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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教师遴选、学生选题及指导教师任务书下发等工作，下学期第

二周前（3 月 15 日）完成开题，第八周前（4 月 26 日）完成中

期检查。

（四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。指导教师原

则上应由讲师（或相当于讲师技术职称）及以上职称的、具有一

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经验的教师担任。每名教师指导理工类

学生原则上不超过 10人，指导文管类学生不超过 12人。个别专

业若因特殊原因，指导教师不能满足要求，可安排外聘教师进行

指导，外聘教师必须符合我校的有关规定（鼓励从实习单位的现

场指导人员中择优聘用）。

（五）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，杜绝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抄袭

现象。学校将继续加大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抄袭的监控力度，2026
届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继续通过大学生论文检测系统及人工

智能生成内容（AIGC）进行检测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（AIGC）检

测结果将作为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评定和校级优秀本科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的重要参考依据。AIGC 检测结果由二级学院

认定和处理。

（六）学生通过论文检测功能自行完成论文的格式检查工作，

指导教师负责监督学生论文格式检查完成情况；学校论文模板用

于抽检材料上传，各二级学院论文存档装订格式依据模板自行调

整；在抽检中被认定为“存在问题毕业论文”的，将对相关负责人

进行处理。

（七）根据河北省《关于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卖、

代写行为的通知》（冀学位办〔2018〕8号）的要求，坚决抵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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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。各二级学院是查处学位论文买卖、代

写行为的责任主体，指导教师是查处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的

第一责任人。指导教师要自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强化学科知识

传授、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，教育和引领学生恪守学术

诚信，遵守学术准则。指导教师要向学生告知学位论文买卖、代

写行为的危害，引导学生自觉抵制学位论文作假行为。

以上所需表格和操作说明均可在教务处下载中心下载。

教务处筹备组

2025年 10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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